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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2/2021_2022__E6_B0_91_E

6_B3_95_E5_AD_A6_E8_c80_202552.htm 在我国，民事立法确

认民事法律行为可采用的形式包括：明示形式和默示形式两

大类。 一、明示形式 所谓明示形式就是行为人用积极的、直

接的、明确的方式表达其内部意思于外部，具体包括用言语

进行表达内心意思的口头形式；用文字表达内心意思的书面

形式及其他形式，所谓其他形式具体可表现为视听资料形式

和须经特定主管机关履行特定手续的特殊书面形式，诸如公

证、审核批准、登记等。 （一）口头形式来源

：www.examda.com 口头形式是行为人通过言语表达其内心意

思而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诸如当事人之间当面交谈、电话

联系等。口头形式是社会公众在社会生活中广泛适用于民事

法律行为的形式。其优点是快捷、迅速，但是，因其缺乏客

观记载，在发生纠纷时难于取证，所以，口头形式大多用于

即时清结的小额交易行为，而金额较大的、非即时清结的民

事法律行为，则不宜采用口头形式。 （二）书面形式 书面形

式是行为人以文字符号为表达内心意思而成立的民事法律行

为。书面形式的优点是通过文字符号将行为人所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的内容客观地记载于一定的载体上，成为确定当事人

权利和义务的依据，有利于防止民事活动中的异议和便于民

事纠纷的处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1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

为的书面形式包括合同书、信件和各种数据电文电报、电传

、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民事法

律行为内容的形式。 （三）其他形式来源：www.examda.com



1．视听资料，就是行为人通过录音、录像等所反映的声音和

形象以及电子计算机所储存地资料表现民事法律行为内容的

形式。 2．公证就是由公证机关对于民事法律行为的真实性

和合法性予以审查并加以证明的方式。公证的作用仅仅是证

明民事法律行为上真实的和合法的。当发生争议时，经过公

证的民事法律行为具有最强的证据力，当事人不得以其他形

式的证据否认公证的效力。应当强调的是，我国法律行为未

经公证的，并不影响其法律效力。 3．审核批准就是指依法

必须经有关主管机关审核批准才能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 4

．登记形式就是指依法必须向有关主管机关办理登记才能生

效的形式。在我国，基于不动产的公信原则。与不动产（如

房屋、土地、交通工具等）相关的民事法律行为一般都依法

要办理登记。这是此类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形式。 二、默示

形式来源：www.examda.com 默示形式是指不依赖语言或文字

等明示形式，而通过某种事实即可推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而

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形式。行为人虽然并没有作出明示的意

思表示，但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认定行为人的某种客观事

实状态就是表达同意进行民事活动的意思。 法律对民事法律

行为的默示形式是有严格限定的。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

况下才能认定行为人以默示的形式表示其意思，例如，我国

继承法第28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

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

接受继承。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2个月内，作出接受

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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